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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先生：  
 

《 2005年幼兒服務 (修訂 )條例草案》  
 

 
  本部現正為立法會議員研究上述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

的事宜。謹請閣下澄清下述事宜：  
 
 

條例草案第 3條   釋義  
 
根據現行的《幼兒服務條例》(第 243章 )，“幼兒中心 ”指慣常接受超過 5
名未滿 6歲的兒童的處所。條例草案建議作出修訂，把上述定義中的年

齡規定由 6歲降低至 3歲 (惟接收殘疾兒童或提供夜宿的中心除外 )。根據

《教育條例》 (第 279章 )， “學校 ”的定義包括 “院校、組織或機構，其於

任何時間同時向 8人或多於 8人提供幼兒或幼稚園教育 ”。鑒於慣常接受

6名或 7名 3歲至 6歲兒童的中心目前由《幼兒服務條例》規管，但若條

例草案獲通過，這類中心將不在《幼兒服務條例》或《教育條例》的

規管範圍內，政府當局對這類中心的政策為何？  
 
有關擬議第 2(2)(b)(i)條，政府當局會否考慮把該條的 “及 ”改為 “但 ”？  
 
條例草案第 4條   適用範圍  
 
條例草案建議，《幼兒服務條例》不適用於根據《教育條例》註冊且

符合第 (i)、 (ii)及 (iii)段載列的所有準則的任何學校。請解釋下列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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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第 (i)段是否有需要？因為未滿 3歲的兒童不會接受《教育條

例》所界定的 “幼兒教育 ”(根據《教育條例》的定義，“幼兒教

育 ”指通常於兒童年滿 3歲時開始的一年制教育課程 )；  
 

(b) 第 (ii)及第 (iii)段的立法原意為何？政府當局是否擬指明，《幼

兒服務條例》不適用於根據《教育條例》註冊且為未滿 6歲的

兒童提供夜宿的任何學校，或根據《教育條例》註冊且接收

超過 5名未滿 6歲的殘疾兒童的任何學校？本部建議政府當局

澄清其政策原意，並改善條例草案第 4條的草擬方式，以便正

確反映原意。  
 
條例草案第 11條   在第 3條所指註冊紀錄冊列名及除名  
 
社會福利署署長擬藉憲報刊登的公告所指明的日期為何？何以該公告

不屬附屬法例？憑藉曾擔任 “校長 ”或 “檢定教員 ”的資格而申請列名於

註冊紀錄冊上的申請期限為多久？是否有任何其他途徑通知這些合資

格人士？   
 
條例草案第 15條   定期視察處所  
 
署長現時為施行規例第 23條而指明哪些人士視察有關處所？為何有必

要在該條規定，亦可由認可人士視察處所？  
 
條例草案第 20條   修訂附表 1  
 
根據擬議附表 1第 I部第 2(c)(ii i)段及第 II部第 2(b)(iii)段，適合列名於有

關註冊紀錄冊上的人須符合哪些準則？上述條文所指的 “適合 ……的

人 ”，與規例第 4(3)(a)條所指的 “適當的人 ”有何分別？  
 
請考慮可否改善擬議附表 1第 I部第 2(c)(ii)段及第 II部第 2(b)(ii)段中文

本的草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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